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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3〕247 号

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某某美食店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瑞宝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

称涉案决定书），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

府依法予以受理并延长案件审理期限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涉案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申请人系初次违法，主观过错小，未造成危害后果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过重，严重超出申请人的承受能力。二、

申请人附近存在大量同类餐饮单位，被申请人仅对申请人进行

处罚，对申请人不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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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 被申请人具有查处本案违法行为的管辖依据

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地为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大道南

XX 号商铺，属于被申请人的管辖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条及《广州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

执法的公告》的相关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本案违法行为的

管辖依据。

二、涉案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

用法律法规正确

（一）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

2023 年 3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申请人的经营场

所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 XX 大道南 XX 号店铺（以下简称涉案店

铺）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。经查，申请人涉嫌在未配套

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新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

务项目。

2023 年 3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送达《责令改正通知

书》，要求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并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

前改正违法行为。

2023 年 4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再次到涉案店铺进行复查。

经查，申请人仍未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油烟仍在店门口上方

招牌处低空排放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送达《协助调查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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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要求申请人经营者携带相关资料到被申请人处协助调

查。

2023 年 4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涉嫌在未配套专用

烟道的商住楼内新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

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

2023 年 4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经营者进行询问调

查。申请人经营者对 3 月 10 日及 4 月 11 日执法人员检查时发

现其经营现场在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新建产生油

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行为予以确认。此外，申请

人经营者提供《商铺租赁合同》，明确该商铺面积及租赁时间

等内容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证据

充分。

（二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二

款、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以及《广州市生态环境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》的相关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以

“关闭并处罚款 30000 元”的处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

（三）程序合法

发现违法事实后，被申请人先对申请人作出《责令改正通

知书》。在作出涉案决定书前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

处理决定及享有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的权利，程序合法。



— 4 —

三、关于申请人请求事实和理由的回应

申请人经营热食类食品制售，会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。

通过不动产查册可知，申请人所在建筑首层虽为商铺用途，但

楼上为居民住宅。自 2023 年 3 月 11 日首次发现违法事实以

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经营者及其员工宣讲相关法律法规，告

知其违法事实，并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，申请人经营者表示愿

意按照相关要求整改，并作出书面承诺在 2023 年 5 月 27 日前

按照相关要求完成整改。2023 年 6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

员到现场检查，申请人仍未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。因此，此

案不具有依法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形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及《广州市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相关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，并

无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所作出的涉案决定书事实清楚，证据充

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予以

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附近居民通过广州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人进行投

诉，认为申请人排放浓烈油烟气味扰民，严重影响楼上住户，

要求相关部门责令申请人消除油烟气味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

月 10 日对申请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《现场检查笔录》载明：

涉案店铺内有烧烤炉、炒炉、炸炉，店铺的油烟于门口处经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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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净化器低空排放，楼上为居民住宅。现场照片显示：涉案店

铺位于居民楼下方，店铺招牌右下角处有一个方形排烟口。申

请人店长吴某某对上述笔录及照片签名确认。

2023 年 3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

要求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并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前改正

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于同日将该通知书送达申请人。

2023 年 4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再次对申请人经营场所进行

检查，《现场检查笔录》载明：申请人未对店门口上方招牌处

低空排放的情况进行整改。申请人店长吴某某对检查结果签名

确认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并送达《协助调查通知

书》，要求申请人协助调查其在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

内新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有关事实。

2023 年 4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未配套专用烟道

的商住综合楼内新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并

投入生产使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

2023 年 4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经营者吴某鑫进行

询问，《询问笔录》载明吴某鑫陈述如下：1.申请人在涉案店

铺营业，店内有炒炉、炸炉、烧烤炉等设备，主要工艺为烧

烤、炒炸等。2.生产经营过程中会产生油烟等废气污染物，配

套静电油烟处理器 2 台。油烟通过抽油烟机收集后在店铺门口

低空排放，未设置专用烟管高空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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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4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告知书》，其中主要

载明：申请人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予以关

闭，并处罚款 30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

前，申请人享有陈述、申辩以及听证的权利。被申请人于 2023

年 4 月 27 日将该告知书直接送达申请人。

2023 年 4 月 27 日，申请人经营者吴某鑫作出《承诺

书》，承诺于 2023 年 5 月 27 日前完成对上述违法行为的整

改。

2023 年 6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再次对涉案店铺进行检查，

发现申请人仍在营业状态，但未对店门口上方招牌处低空排放

油烟的情况进行整改。

2023 年 7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决定书，决定对申请

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1.予以关闭；2.处罚款 30000 元。被申

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将涉案决定书送达申请人。

不动产登记资料显示：涉案店铺面积为 85.0388 平方米，

所在楼栋为商住综合楼。涉案店铺所在社区的居民委员会证明

该店铺所在楼栋为商住综合楼。租赁合同显示：申请人承租涉

案店铺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2025 年 6 月 24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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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、被申请人答复材料、不动

产登记资料、现场检查笔录、询问笔录、责令整改通知书、协

助调查通知书、告知书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广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发布了《广州市人民

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（穗府〔2021〕9 号），

将部分综合行政执法职权调整为镇街实施，其中第 91 项的规

定：“对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、

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

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行政处罚”由原本的市

生态环境局各区分局对大气污染防治统一监督管理职权调整由

各镇街实施。被申请人具有监督管理辖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

法定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

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。”第一百一十八条

第二款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

道的商住综合楼、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，由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

正的，予以关闭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本案



— 8 —

中，因居民投诉申请人排放的油烟对店铺上方住户产生严重影

响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发现申请人存在

在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新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

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违法行为，要求申请人限期整改。后被申请

人再次检查时发现申请人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认定申请人违

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，且

拒不改正，遂根据相关规定及调查情况，对申请人作出涉案决

定书，处以关闭、罚款 30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该决定事实认定

清楚，法律适用正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：“行政

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

述、申辩、要求听证等权利。”第六十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应

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第六十一条规定：

“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；当事人不在

场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”被申请人

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经调

查、询问和处罚前告知等程序，于 2023 年 7 月 5 日作出涉案决

定，并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将涉案决定书直接送达申请人，程

序合法。



— 9 —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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